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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包头市丰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丰汇”)、

包头市康瑞药用玻璃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康瑞”）。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包头市丰汇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敞口 6000 万元；为包头市康瑞药用

玻璃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敞口 2000 万元。截止本

次担保前，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尚未到期结算银行敞口为人民币 1052 万元。 

 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尚未到期结算银行敞口为人民币

1052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包头丰汇、包头康瑞因日常经营和新上项目发展需要，需要在包头市当地

银行办理差额银行承兑业务。其中包头丰汇在包头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理差额银行承兑汇票 6000 万元（银行敞口 3000 万元）、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包头分行办理差额银行承担汇票 5000 万元（银行敞口 3000 万元）；包头康

瑞在包头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差额银行承兑汇票 4000 万元（银行

敞口 2000 万元）。公司为以上三笔银行敞口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期限为

18个月。 

本次担保经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包头市丰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2003年 3月 25日成立，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大街

3号，注册资本为 6538.424224 万元，法定代表人焦守华，经营范围：许可经营



 

项目：包装装潢印刷（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3 月 15 日）； 一般经营项目：

纸箱、纸盒等各类纸制包装品、塑料制品、PE 膜的加工、销售；广告设计与制

作;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包头丰汇总资产为 136,944,522.45 元，负债总额 

59,042,790.82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58,097,790.82 元，净资产为 77,901,731.63

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9,840,564.52 元 元,净利润 3,994,555.46 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包头丰汇总资产为 123,967,035.27 元，负债总额    

43,852,152.90元，其中：流动负债为42,985,902.90元，净资产为80,114,882.37

元。2018 年 1至 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25,776,205.11 元,净利润 2,213,150.74

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2、包头市康瑞药用玻璃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2002年 9月 11日成立，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校园南路

33号，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传林，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凭

许可证经营);模制抗生素瓶、玻璃药瓶、玻璃输液瓶、纸箱、PE 膜的制造、销

售；相关进出口经营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包头康瑞总资产为 164,375,085.32元，负债总额 

76,522,196.69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76,522,196.69 元，净资产为 87,852,888.63

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786,620.16元,净利润-668,602.10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日, 包头康瑞总资产为 168,169,320.75元，负债总额

67,811,451.66 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67,811,451.66 元，净资产为 

100,357,869.09元。2018年 1至 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99,562,789.89 元,净利润

13,027,619.87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本次担保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敞口人民币 8000万元； 

担保期限：18 个月；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包头丰汇、包头康瑞提供担保为日常经营所



 

需，符合发展需要；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担

保，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风险均在

可控范围，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同意为包头丰汇、包头康瑞提供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万元（不含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的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8000万元，占公司 2017年公司

经审计净资产的 2.46%。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六、报备文件 

1、担保协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被担保人 2018 年 9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 12月 31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1日 


